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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收费制度改进对企业绿色创新效果的影响研究

———基于环保费改税的准自然实验

王树强　 范振鹏

（河北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天津　 ３００４０１）

〔摘　 要〕 　 ２０１８ 年我国正式实施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 与排污费征收相比， 环保税

的征收层次及严谨性进一步提升， 意味着环保收费制度更加完善。 本文以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９ 年沪深两市 Ａ 股重

度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实验组样本， 以轻度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对照组样本， 采用双重差分法测量了上述

制度改进的绿色创新效果。 研究发现： 环保收费制度的改进显著促进了企业的绿色创新； 长三角地区企业

的绿色创新效果高于京津冀地区； 大企业的绿色创新效果高于中小企业； 国有企业的绿色创新效果高于非

国有企业； 制度改进对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申请的促进作用强于绿色发明专利。 上述结论为进一步改进环保

税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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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是我国经济社会的长期

发展战略， 同时也是我国制定和实施环境治理政

策体系的核心目的。 长期以来作为这一政策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 排污收费制度对污染减排发挥

了重要作用， 因此我国不断对这一制度进行改革。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我国正式实施了新的环保税法， 将

收费方式由排污费调整为环保税， 这一改革措施

能否促进绿色可持续发展， 就要看它能否带来绿

色创新效应。
环保税能否产生绿色创新效应是学术界研究

的热点问题。 目前文献关于环保税与绿色创新的

关系主要有 ３ 种观点： （１） 环保税促进企业绿色

创新。 徐保昌等 （２０１６） ［１］ 发现征收排污费短期

抑制企业生产率， 长期通过促进技术创新可提高

生产率。 段志国和王陆潇 （２０１７） ［２］ 认为环境税可

优化资源配置， 促进产业升级， 与排污权交易配合

使用， 可更好减少环境污染。 臧传琴等 （２０１２） ［３］

利用我国 １９９５～２０１０ 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发

现环境税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存在正相关关系。 周

鹏 （２０１２） ［４］认为环境税可促使企业生产的节能化，
提高环保技术， 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 于连超等

（２０１９） ［５］发现环境税会促进企业创新。 Ｂｒｕｎｎｅｒ⁃

ｍｅｉｅｒ 和 Ｃｏｈｅｎ （２００３） ［６］提出环境规制强度越大，
企业对污染治理的投资额也就越大， 企业的环境

专利授权数也就越多。 Ｌａｎｏｉｅ 等 （２００７） ［７］ 通过

对 ＯＥＣＤ 实施环境税的国家进行研究， 发现合理

的环境税政策反而能够降低企业产成品的成本，
进而激励企业开展创新活动； （２） 环境税抑制绿

色创新。 Ｍａｒｃｕｓ Ｗａｇｎｅｒ （２００７） ［８］ 基于德国企业

的有关数据， 实证检验了专利申请、 环境规制分

别与绿色技术创新的相关性， 结果表明环保税的

征收会抑制德国制造业生产专利数量的增长。 占

佳和李秀香 （２０１５） ［９］ 基于省级面板数据， 研究

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创新的影响， 发现排污收

费在短期内会抑制技术创新。 张艳磊等 （２０１５） ［１０］

认为征收排污费并不能使企业进行技术创新， 减

少污染。 杨飞 （２０１７） ［１１］ 基于上市公司数据， 实

证分析了环境税对创新的影响， 发现环境税抑制

了清洁技术创新。 吴建和陈青［１２］等则认为， 当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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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税率低于边际污染治理成本时， 环境税难以有

效促进企业绿色创新； （３） 环境税与创新间关系

为 Ｕ 型。 唐国平等 （２０１３） ［１３］ 基于中国 Ａ 股上市

公司的经验数据， 认为政府环境管制与环保投资额

存在 Ｕ 型关系， 相比于非重污染行业， 重污染行

业的环保投资额更大。 赵爱武等 （２０１６） ［１４］基于社

会科学计算实验方法， 指出在市场、 产品和环境

税等多方面共同作用下发现， 较高的环境税可以

促进企业进行环境技术创新， 而较低的环境税情

景下不利于企业技术创新。
经梳理发现， 上述文献主要研究环保收费数

量变化对绿色创新的影响， 并未涉及环保收费的

制度改进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 根据我国环保

税法的实施细则， 为减少环保税法实施对企业正

常经营的影响， 在落实环保税法时要遵循排污费

至环保税的收费数量平移原则， 因此在一般条件

下环保税法的实施并未增加排污收费总量， 只是

调整了环保收费方式， 即： 征收依据由 《排污费

征收管理暂行办法》 升级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

境保护税法》； 征收机构由环保部门调整到以税

务部门为主、 环保部门为辅协同征收。 这意味着

提升了环保收费的法律层级， 提高了征收的规范

性和严谨性， 从制度上降低了缴费寻租的可能性。
这一制度改进的绿色创新效果研究更具现实价值。
本文研究弥补了上述文献在这一领域的研究缺陷，
并采用双重差分法对这一问题进行详尽的量化研

究。

１　 研究假设

环保税费的核心就是把企业的外部成本内部

化， 从而激励企业进行绿色创新， 抵消合规成本。
２０１８ 年 《环保税法》 的出台使税费征收层次和严

谨性进一步提升， 极大地增加了企业的合规成本，
若企业仍沿用原有的生产方式， 无疑会缴纳大量

环保税款， 损失大量利润， 与企业追求利润最大

化的目标不符。 因此在环保收费制度更为严格化

和规范化的压力下， 趋利型企业会更有动力进行

绿色创新， 加快传统生产工艺向绿色生产工艺的

转变， 以应对环境成本压力（Ｌａｎｏｉｅ 等， ２００８） ［１５］。
基于此提出假设：

Ｈ１： 环保收费制度的改进会显著促进企业的

绿色创新。
由于不同个体具有较大的异质性， 环保收费

制度的改进可能因不同个体特征而产生不同的作

用效果， 制度改进的绿色创新效果在个体维度的

差异主要包括地区、 规模、 产权方面。
我国不同区域在市场化程度、 创新环境方面

存在较大差异。 环保费改税的政策效果在不同区

域之间可能会有所不同。 京津冀地区市场化程度

较低， 创新环境较差， 企业决策较为保守， 而绿

色创新又是一种风险较大的行为。 因此企业在面

临更强的税负压力时， 更偏向选择缴纳环保税的

方式来规避风险， 并不会选择进行绿色创新。 长

三角地区经济发达， 市场化程度高， 创新环境良

好， 企业创新活力更强， 更倾向采取绿色创新的

方式来应对税负压力。 京津冀和长三角作为我国

两个极为重要的核心城市群， 在区域协同发展、
一体化建设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探究环保收费制

度的改进在这两个区域的作用效果如何， 具有重

要意义。 基于此提出假设：
Ｈ２ａ： 环保收费制度的改进对企业绿色创新

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
不同规模企业的环保费改税政策效果会有所

不同。 绿色创新活动往往投入较大， 且耗时较长。
大企业资金充足， 且内部控制体系健全， 在进行

决策时多从长远角度考虑， 创新能力和创新意愿

较强， 更有可能采取绿色创新的方式来应对税负

压力。 而中小企业通常资金压力更大， 而且决策

较为短视， 更有可能选择采购环保设备来减少污

染， 绿色创新能力较弱。 基于此提出假设：
Ｈ２ｂ： 相比于中小企业， 环保收费制度的改

进对大企业的绿色创新产生更显著的正向冲击。
政策实施效果也会受企业产权性质的影响。

从创新动力来看， 国有企业作为政府意志的体现，
有更强的环保责任感， 在面对环保费改税政策时，
会发挥带头表率作用， 积极响应新环保税政策，
加快进行绿色创新， 减少污染水平， 非国有企业

是以利益最大化为导向， 环境保护意识较为欠缺，
绿色创新动力不足。 从创新能力来看， 国有企业

的实控人是地方政府， 有更为强大的资金资源支

持， 面对更强的环保税负压力， 有足够的能力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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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绿色创新， 而非国有企业不仅本身资金技术实力

较为薄弱， 而且融资能力较差， 管理决策水平也较

低， 导致绿色创新能力不足。 基于此提出假设：
Ｈ２ｃ： 相比于非国有企业， 环保收费制度的改

进对国有企业的绿色创新产生更显著的正向冲击。
本文用绿色专利申请量来衡量企业的绿色创

新水平， 而环保费改税政策对不同类型的绿色专

利申请可能有不同的影响。 绿色发明专利往往耗

时长， 投入资源大， 较难申请， 而绿色实用新型

专利耗时短， 投入资源少， 更加容易申请， 且申

请这些数量多、 质量低的绿色实用新型专利能获

得更多政府补贴。 因此企业可能更倾向于申请更

多绿色实用新型专利。 基于此提出假设：
Ｈ３： 相比于绿色发明专利， 环保收费制度的

改进对企业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的申请的促进作用

更强。

２　 研究设计

２􀆰 １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样本为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年 Ａ 股上市公司

面板数据， 由于在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正式实施了

《环保税法》， 因此本文将 ２０１８ 年的环保费改税

政策作为外生冲击， 在实验分组变量的选取上，
将受环保税政策影响较大的重度污染行业作为受

到政策冲击的行业， 为实验组。 受环保税政策影

响较小的轻度污染行业作为未受到政策冲击的行

业， 为对照组。 在行业污染程度的判定上， 借鉴

李百兴和王博［１６］ 的研究， 根据国家环保部 ２０１０
年公布的 《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南》， 选取

火电、 纺织、 采矿等 ３４ 个细分行业作为重度污染

行业， 选取文化传播、 信息技术业等 １８ 个细分行

业作为轻度污染行业。 同时剔除 （ＳＴ、∗ＳＴ、 ＰＴ）
的企业， 剔除数据缺失严重的企业， 剔除有异常

值的企业， 由于金融业不确定性干扰， 剔除金融

服务业， 剔除样本期不完整的企业。 对连续变量

作缩尾处理。 企业绿色专利数据来源于国家知识

产权局和 ｉｎｃｏＰａｔ 专利数据库， 其他数据来源于国

泰安数据库。
２􀆰 ２　 变量定义

本文被解释变量为绿色创新水平， 绿色创新

是一个多阶段的过程， 既包括投入阶段的绿色创

新过程， 又包括产出阶段的绿色创新过程， 而投

入阶段的绿色创新过程一般难以衡量， 因此一般

选择产出阶段的绿色创新过程衡量绿色创新水平，
而绿色创新的产出主要由绿色专利申请数衡量，
因此选择绿色专利申请数衡量企业的绿色创新水

平， 采用绿色专利申请数而不是授权数是因为绿

色专利授权数往往由于政府繁琐的审批流程而滞

后于绿色专利的申请数。 最后用绿色专利申请占

所有专利申请的占比来做稳健性检验。
本文的解释变量为 Ｔｒｅａｔ×Ｐｅｒｉｏｄ， 若企业为实

验组样本， 则在环保税政策实施前 Ｔｒｅａｔ×Ｐｅｒｉｏｄ
为 ０， 在环保税政策实施后 Ｔｒｅａｔ×Ｐｅｒｉｏｄ 为 １， 若

企业为对照组样本， 无论是在环保税政策实施前

还是实施后， Ｔｒｅａｔ×Ｐｅｒｉｏｄ 都为 ０。
本文的控制变量为： 企业规模（ Ｓｉｚｅ）、 企业

年龄（Ａｇｅ）、 股权集中度（Ｃｏｎｃｅｎ）、 资产负债率

（Ｌｅｖａｇｅ）、 市场价值（Ｔｏｂｉｎｑ）、 产权性质（ Ｓｏｅ）、
两权分离度（Ｄｕｒａｔｅ）、 盈利能力（Ｒｏａ）、 董事会

规模（Ｂｏａｒｄ）、 独立董事比例（Ｌｎｄｅｐ）。 变量详细

定义见表 １。

表 １　 变量定义

变量符号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描述

ＧＩ 被解释变量 绿色创新 绿色专利申请数与 １ 之和并取对数

Ｔｒｅａｔ 解释变量 实验分组变量 若企业属于重度污染行业为 １， 轻度污染行业为 ０

Ｐｅｒｉｏｄ 解释变量 时间分组变量 ２０１８ 年及以后取 １， ２０１８ 年之前取 ０

Ｓｉｚｅ 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 企业年末总资产取对数

Ａｇｅ 控制变量 企业年龄 观测年份减去企业成立年份

Ｃｏｎｃｅｎ 控制变量 股权集中度 最大股东持股占比

Ｌｅｖａｇｅ 控制变量 资产负债率 负债总额与资产总额之比

Ｔｏｂｉｎｑ 控制变量 托宾 Ｑ 市场价值与账面价值之比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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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变量符号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描述

Ｓｏｅ 控制变量 产权性质 国企为 １， 非国企为 ０

Ｄｕｒａｔｅ 控制变量 两权分离率 第一股东所有权与控制权比例之比

Ｒｏａ 控制变量 盈利能力 当期净利润与期末总资产之比

Ｂｏａｒｄ 控制变量 董事会规模 董事会总人数

Ｌｎｄｅｐ 控制变量 独立董事比例 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占比

２􀆰 ３　 模型设定

本文采用目前流行的双重差分法考察环保费

改税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 设定模型如下：
ＧＩｉｔ ＝ β０ ＋β１Ｔｒｅａｔｉ ＋β２Ｐｅｒｉｏｄｔ ＋β３Ｔｒｅａｔｉ ×Ｐｅｒｉｏｄｔ ＋

β４Ｘ ｉｔ＋λ ｔ＋σｐｒｏｖｉｎｃｅ＋ηｉｎｄｕｓｔｒｙ＋εｉｔ （１）
其中 ＧＩｉｔ为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 Ｔｒｅａｔｉ 为实

验分组虚拟变量， 若企业属于重度污染行业为 １，
属于轻度污染行业为 ０。 Ｐｅｒｉｏｄｔ 为时间分组虚拟

变量， ２０１８ 年及以后为 １， ２０１８ 年之前为 ０。 交

乘项 Ｔｒｅａｔ×Ｐｅｒｉｏｄ 的系数 β３ 为政策效应， 是本文

重点关注的对象。 Ｘ ｉｔ为表 １ 中一系列控制变量，
λ ｔ、 σ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ηｉｎｄｕｓｔｒｙ分别用来控制时间、 地区、 行

业固定效应， εｉｊ为误差项。
２􀆰 ４　 描述性统计

表 ２ 的描述性统计表明： 在 １１３７５ 个样本中，
企业的绿色专利申请数与 １ 之和的自然对数均值

为 ０􀆰 ４３９， 说明很多企业没有进行绿色创新， 标

准差为 ０􀆰 ９１０， 说明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差异较大，
最小值为 ０， 最大值为 ７􀆰 ０２， 在合理范围内。 Ｔｒｅａｔ
的均值为 ０􀆰 ３５１， 说明重度污染行业的企业数量要

少于轻度污染行业， Ｐｅｒｉｏｄ 的均值为 ０􀆰 ４００， 说明

２０１８ 年及之后的样本数少于 ２０１８ 年之前。 其他

变量并未出现明显异常。

表 ２　 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ＧＩ １１３７５ ０􀆰 ４３９ ０􀆰 ９１０ ０ ７􀆰 ０２

Ｔｒｅａｔ １１３７５ ０􀆰 ３５１ ０􀆰 ４７７ ０ １

Ｐｅｒｉｏｄ １１３７５ ０􀆰 ４００ ０􀆰 ４８９ ０ １

Ｓｉｚｅ １１３７５ ２２􀆰 ５４０ １􀆰 ３７１ １８􀆰 ２８６ ２９􀆰 ７３７

Ａｇｅ １１３７５ ２２􀆰 ８３６ ５􀆰 ２２６ １１ ５４

Ｃｏｎｃｅｎ １１３７５ ０􀆰 ３３２ ０􀆰 １４６ ０􀆰 ００２ ０􀆰 ８９９

Ｌｅｖａｇｅ １１３７５ ０􀆰 ４４０ ０􀆰 ２４０ ０􀆰 ００８ １０􀆰 ４９５

Ｔｏｂｉｎｑ １１３７５ ２􀆰 １４７ ２􀆰 ６４７ ０􀆰 ００６ ４５􀆰 ７６６

Ｓｏｅ １１３７５ ０􀆰 ３６３ ０􀆰 ４８１ ０ １

Ｄｕｒａｔｅ １１３７５ ４􀆰 ５７４ ７􀆰 ５８６ －１８􀆰 ２４ ５３􀆰 ３１６

Ｒｏａ １１３７５ ０􀆰 ０３４ ０􀆰 ０７８ －１􀆰 ８５９ ０􀆰 ６７５

Ｂｏａｒｄ １１３７５ ８􀆰 ５８５ １􀆰 ７３７ ０ ２０

Ｌｎｄｅｐ １１３７５ ０􀆰 ３７６ ０􀆰 ０５６ ０􀆰 １６６ ０􀆰 ８

３　 实证结果与分析

３􀆰 １　 平行趋势检验

平行趋势检验是判断能否应用双重差分法的

前提条件， 只有通过了平行趋势检验， 才可以使

用双重差分法。 平行趋势检验要求在环保费改税

政策实施前， 实验组和对照组的绿色创新水平有

着相似的变化趋势。 具体操作方法如下， 以 ２０１５
年为基期， 对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年每一年单独生成虚拟

变量 Ｔｒｅａｔ×Ｐｅｒｉｏｄ， 并纳入模型， 若政策实施前的

交乘项系数不显著， 则说明在环保费改税政策实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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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前， 实验组和对照组的绿色创新水平没有显著

差异， 满足平行趋势检验。 图 １ 为平行趋势检验

的结果， 如图 １ 所示， 在环保费改税政策实施前，
即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７ 年的系数均在 ０ 值上下波动，
说明实验组和对照组的绿色创新水平在政策实施

前并没有显著差异， 有着相似的变化趋势， 而在

环保税政策实施后的 ２０１９ 年， 交乘项的系数显著

增加， 说明在环保税政策作用下实验组的绿色创

新水平远高于对照组， 实验组和对照组是可以进

行比较的， 通过了平行趋势检验， 可以应用双重

差分法。

图 １　 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３􀆰 ２　 回归结果分析

表 ３ 为环保费改税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影响

的回归结果， 在平均处理效应中列 （１） 未加入

控制变量， 仅加入时间、 地区和行业固定效应，
交乘项 Ｔｒｅａｔ×Ｐｅｒｉｏｄ 的系数为 ０􀆰 ０７９， 在 ５％的水

平上显著， 列 （２） 同时加入了控制变量和时间、
地区和行业固定效应， 在加入控制变量之后， 交

乘项 Ｔｒｅａｔ×Ｐｅｒｉｏｄ 的系数由 ０􀆰 ０７９ 上升为 ０􀆰 ０８５，
显著性水平为 ５％， 我们发现无论是否加入控制

变量， 环保费改税政策都在 ５％的显著性水平上

促进了企业的绿色创新。 证实了假设 Ｈ１。 说明在

新的环保税政策下， 企业迫于环境成本压力， 不得

不加大绿色创新力度， 实现绿色技术的转型升级。
列 （３） 为环保税政策实施后的动态效应， 回归

结果显示 Ｔｒｅａｔ×ｙｅａｒ２０１８ 的系数不显著， Ｔｒｅａｔ×

ｙｅａｒ２０１９ 的系数在 ５％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 可能

原因是环保税政策效果有一个时滞， 企业对新环

保税政策的适应有一个过程， 在政策实施第 １ 年，
企业还未完全适应新政策， 决策较为保守， 更可

能选择缴纳环保税来应对新的环保税政策， 绿色

创新力度不足。 在政策实施第 ２ 年， 随着环保税

费压力越来越大， 企业不得不加大绿色创新的投

入， 减少污染水平， 来缓解环保税负压力。 环保

税政策不仅倒逼企业进行绿色创新， 而且随着时

间的推移， 政策影响力逐年增加。

表 ３　 环保费改税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

变量
平均处理效应

ＧＩ ＧＩ
动态效应

Ｔｒｅａｔ×Ｐｅｒｉｏｄ ０􀆰 ０７９∗∗

（２􀆰 ０９）
０􀆰 ０８５∗∗

（２􀆰 ５１）

Ｔｒｅａｔ×ｙｅａｒ２０１８
０􀆰 ０４２
（０􀆰 ９１）

Ｔｒｅａｔ×ｙｅａｒ２０１９ ０􀆰 １３４∗∗

（２􀆰 ３３）

常数项
０􀆰 ４２８∗∗∗

（４８􀆰 ０６）
－４􀆰 ８６２∗∗∗

（－１７􀆰 ６５）
－４􀆰 ８５６∗∗∗

（－１７􀆰 ６３）

控制变量 否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１１３７５ １１３７５ １１３７５

Ａｄｊ Ｒ２ ０􀆰 １５０５ ０􀆰 ２３４８ ０􀆰 ２３５２

注： ∗、 ∗∗∗、 ∗∗∗表示在 １０％、 ５％和 １％水平下显著， 估计系数下方括号内为 ｔ

值， 下同。

３􀆰 ３　 异质性分析

不同地区的环保费改税政策效果并不相同。
将样本按所在区域划分为京津冀地区和长三角地

区， 根据模型 （１） 按不同区域进行分组回归。 表

４ 为回归结果， 由表 ４ 可知在加入一系列控制变

量和控制了时间、 地区、 行业固定效应后， 京津

冀地区样本的交乘项 Ｔｒｅａｔ×Ｐｅｒｉｏｄ 的系数并不显

著， 政策效果并不明显， 这可能是因为样本容量

较小， 也可能是市场化程度较低， 企业决策相对

保守， 绿色创新能力较弱。 而在长三角地区的样本

中， 交乘项 Ｔｒｅａｔ×Ｐｅｒｉｏｄ 的系数为 ０􀆰 ０９９， 在 １０％
的水平上显著， 政策效果更加明显， 说明长三角

地区的企业绿色创新能力更强。 因此环保税政策

效果确实存在着地区差异， 证实了假设 Ｈ２ａ。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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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按地区分组回归结果

变量
京津冀

ＧＩ
长三角

ＧＩ

Ｔｒｅａｔ×Ｐｅｒｉｏｄ
０􀆰 ０２７
（０􀆰 ２５）

０􀆰 ０９９∗

（１􀆰 ７８）

常数项
－４􀆰 ６６７∗∗∗

（－５􀆰 ２８）
－３􀆰 ６１７∗∗∗

（－７􀆰 ８１）

控制变量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观测值 １３１０ ３１７５

Ａｄｊ Ｒ２ ０􀆰 ３１５８ ０􀆰 ２４１５

不同规模企业的环保费改税政策效果并不相

同。 以企业规模中位数为划分依据， 在中位数以

上的为大企业， 中位数以下的为中小企业， 根据

模型 （１） 按企业规模进行分组回归。 回归结果

如表 ５ 所示， 在加入了一系列控制变量和控制了

时间、 地区、 行业固定效应后， 环保费改税政策

在 ５％的显著性水平上同时促进了大企业和中小企

业的绿色创新， 但大企业样本中的交乘项 Ｔｒｅａｔ×

Ｐｅｒｉｏｄ 系数为 ０􀆰 １１６， 中小企业样本中的交乘项

Ｔｒｅａｔ×Ｐｅｒｉｏｄ 系数为 ０􀆰 ０８５， 说明环保费改税政策

对大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强。 证实了假设

Ｈ２ｂ。

表 ５　 按企业规模分组回归结果

变量
中小企业

ＧＩ
大企业

ＧＩ

Ｔｒｅａｔ×Ｐｅｒｉｏｄ ０􀆰 ０８５∗∗

（２􀆰 ３２）
０􀆰 １１６∗∗

（２􀆰 １３）

常数项
－２􀆰 ５５５∗∗∗

（－６􀆰 ６９）
－６􀆰 ７１８∗∗∗

（－１３􀆰 ９９）

控制变量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观测值 ５６８７ ５６８８

Ａｄｊ Ｒ２ ０􀆰 １４３５ ０􀆰 ３０９８

不同产权性质企业的环保费改税政策效果有

所不同。 按产权性质将样本划分为国有和非国有

企业并根据模型 （１） 进行分组回归。 表 ６ 回归

结果显示在加入一系列控制变量和控制了固定效

应之后， 国有企业样本中交乘项 Ｔｒｅａｔ×Ｐｅｒｉｏｄ 系

数为 ０􀆰 １１５， 在 ５％的水平上显著， 非国有企业样

本中交乘项 Ｔｒｅａｔ×Ｐｅｒｉｏｄ 系数不显著， 说明环保

费改税政策对国有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强，
证实了假设 Ｈ２ｃ。

表 ６　 按产权性质分组回归结果

变量
国有

ＧＩ
非国有

ＧＩ

Ｔｒｅａｔ×Ｐｅｒｉｏｄ ０􀆰 １１５∗∗

（２􀆰 ０９）
０􀆰 ０５１
（１􀆰 ２４）

常数项
－５􀆰 ８５９∗∗∗

（－１４􀆰 ３７）
－４􀆰 ４０６∗∗∗

（－１０􀆰 ６９）

控制变量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观测值 ４１３５ ７２４０

Ａｄｊ Ｒ２ ０􀆰 ３０５４ ０􀆰 ２１７３

环保费改税政策对不同类型绿色专利的影响

可能不同。 本文分别把绿色发明专利申请量和绿

色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量作为被解释变量根据模型

（１） 进行回归。 表 ７ 回归结果显示在加入一系列

控制变量和控制了固定效应之后， 环保费改税政

策同时促进了绿色发明专利和绿色使用新型专利

的申请活动， 但对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的促进作用

更强， 说明与绿色发明专利相比， 企业会更青睐

创新性较低、 难度较小的绿色实用新型专利， 利

用数量更多的绿色实用新型专利来获得更多政府

补贴， 从而缓解环保税负压力， 证实了假设 Ｈ３。
３􀆰 ４　 稳健性检验

（１） 更换被解释变量。 为确保回归结果更为

稳健， 选取绿色专利申请量占所有专利申请的比

重来衡量企业绿色创新水平， 即可有效剔除其他

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１７］。 表 ８ 显示交乘项 Ｔｒｅａｔ×
Ｐｅｒｉｏｄ 的系数在 ５％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 故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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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８ 期（总第 ３３４ 期）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工业技术经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Ｎｏ􀆰 ８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Ｎｏ􀆰 ３３４）
Ａｕｇ􀆰 ２０２１

􀪇􀪇􀪇􀪇􀪇􀪇􀪇􀪇􀪇􀪇􀪇􀪇􀪇􀪇􀪇􀪇􀪇􀪇􀪇􀪇􀪇􀪇􀪇􀪇􀪇􀪇􀪇􀪇􀪇􀪇􀪇􀪇􀪇􀪇􀪇􀪇􀪇􀪇􀪇􀪇􀪇􀪇􀪇􀪇􀪇􀪇
表 ７　 不同专利类型的回归结果

变量 绿色发明专利 绿色实用新型专利

Ｔｒｅａｔ×Ｐｅｒｉｏｄ ０􀆰 ０５１∗

（１􀆰 ８７）
０􀆰 ０５３∗∗

（２􀆰 １２）

常数项
－４􀆰 ４００∗∗∗

（－１７􀆰 ５５）
－３􀆰 ０１８∗∗∗

（－１４􀆰 ３９）

控制变量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观测值 １１３７５ １１３７５

Ａｄｊ Ｒ２ ０􀆰 ２０４３ ０􀆰 ２１０９

收费制度的改进确实促进了企业绿色创新， 说明

原结论较为稳健。
（２） ｐｓｍ－ｄｉｄ 估计。 为解决实验组与对照组

因系统差异产生的自选择偏误问题， 借鉴石大千

等 （２０１８） ［１８］的方法， 利用 ｐｓｍ－ｄｉｄ 来做稳健性

检验。 选择近邻匹配作为倾向得分匹配的方式，
表 ９ 显示与匹配前相比， 匹配后的标准偏差大大

减小， 变量不存在显著差异， 满足共同支撑假设，
可以进行 ｄｉｄ 估计。 回归结果如表 ８ 所示， 与表 ３
的结果相比， 交乘项 Ｔｒｅａｔ×Ｐｅｒｉｏｄ 的系数变大了，
显著性没有变化， 支持了原结论。

（３） 预期效应检验。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保护税法》 于 ２０１６ 年底正式通过， 企业可能提前

表 ８　 稳健性检验

变量 绿色专利占比 ｐｓｍ－ｄｉｄ 预期效应

Ｔｒｅａｔ×Ｐｅｒｉｏｄ ０􀆰 ０７７∗∗ （２􀆰 ０８） ０􀆰 １３２∗∗ （２􀆰 ５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４）

常数项 －４􀆰 ４１３∗∗∗ （－１６􀆰 ２５） －５􀆰 ４６９∗∗∗ （－１６􀆰 ５２） －４􀆰 ９７９∗∗∗ （－１６􀆰 ３８）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１１３７５ ６７８２ ９１００

Ａｄｊ Ｒ２ ０􀆰 ２５１６ ０􀆰 ２４１５ ０􀆰 ２３７９

针对政策作出反应， 因此将政策时间提前 １ 年，
把检验区间换为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８ 年， 重新进行回归，
表 ８ 结果显示交乘项 Ｔｒｅａｔ×Ｐｅｒｉｏｄ 系数并不显著，

说明环保费改税政策不存在预期效应， 企业可能估

计政策执行力不足， 并未进行绿色创新， 印证了政

策起效时间确实是在 ２０１８ 年， 证实了原结论。

表 ９　 平衡性检验

变量名称 处理
均值

处理组 对照组

标准差

（％）
标准差减少

幅度（％）
ｔ 值

Ｓｉｚｅ
匹配前 ２２􀆰 ４９６ ２２􀆰 ５４５ －３􀆰 ６

匹配后 ２２􀆰 ４９５ ２２􀆰 ４６８ ２􀆰 １
４１􀆰 ９

－１􀆰 ６９

０􀆰 ９４

Ａｇｅ
匹配前 ２２􀆰 ０２１ ２２􀆰 ７９２ ４􀆰 ４

匹配后 ２２􀆰 ０２１ ２３􀆰 １９２ －３􀆰 ３
２５􀆰 ３

２􀆰 １０

－１􀆰 ４０

Ｃｏｎｃｅｎ
匹配前 ０􀆰 ３４６ ０􀆰 ３２８ １１􀆰 ９

匹配后 ０􀆰 ３４６ ０􀆰 ３５０ －３􀆰 １
７３􀆰 ９

５􀆰 ７０

－１􀆰 ２８

Ｌｅｖａｇｅ
匹配前 ０􀆰 ４１１ ０􀆰 ４５２ －１７􀆰 ６

匹配后 ０􀆰 ４１１ ０􀆰 ４１８ －３􀆰 ２
８１􀆰 ８

－８􀆰 １６

－１􀆰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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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变量名称 处理
均值

处理组 对照组

标准差

（％）
标准差减少

幅度（％）
ｔ 值

Ｔｏｂｉｎｑ
匹配前 ２􀆰 ０８７ ２􀆰 ３２７ －９􀆰 ２

匹配后 ２􀆰 ０８６ ２􀆰 １２６ －１􀆰 ５
８３􀆰 ６

－４􀆰 １９

－０􀆰 ７７

Ｓｏｅ
匹配前 ０􀆰 ４２３ ０􀆰 ４０１ ４􀆰 ５

匹配后 ０􀆰 ４２３ ０􀆰 ４２３ ０􀆰 １
９７􀆰 ５

２􀆰 １６

０􀆰 ０５

Ｄｕａｌｒａｔｅ
匹配前 ５􀆰 ４５５ ４􀆰 ０８７ １７􀆰 ８

匹配后 ５􀆰 ４５５ ５􀆰 ９２２ －６􀆰 １
６５􀆰 ９

８􀆰 ６９

－２􀆰 ３７

Ｒｏａ
匹配前 ０􀆰 ０４５ ０􀆰 ０３２ １７􀆰 ２

匹配后 ０􀆰 ０４５ ０􀆰 ０４３ ３􀆰 ０
８２􀆰 ６

８􀆰 １０

１􀆰 ３８

Ｂｏａｒｄ
匹配前 ８􀆰 ７０１ ８􀆰 ５１５ １０􀆰 ８

匹配后 ８􀆰 ７０１ ８􀆰 ７１６ －０􀆰 ９
９２􀆰 ０

５􀆰 １８

－０􀆰 ３６

Ｌｎｄｅｐ
匹配前 ０􀆰 ３７３ ０􀆰 ３７７ －７􀆰 ３

匹配后 ０􀆰 ３７３ ０􀆰 ３７２ ３􀆰 １
５７􀆰 １

－３􀆰 ４９

１􀆰 ３８

４　 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 ２０１８ 年环保收费制度的改革实践，
以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年 Ａ 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
采用双重差分法评估了环保收费制度改进对企业

绿色创新的影响。 研究发现： 环保收费制度的改

进显著促进了企业的绿色创新； 长三角地区的企

业的绿色创新效果高于京津冀地区； 大企业的绿

色创新效果高于中小企业； 国有企业的绿色创新

效果高于非国有企业； 制度改进对绿色实用新型

专利申请的促进作用强于绿色发明专利。 基于以

上结论得出的政策启示如下：
（１） 地方政府需要严格落实环保税政策， 加

强政策推行力度， 且要保持环保税政策的持续性，
持久推行环保税政策， 让环保税成为促进企业绿

色创新的法制基础。
（２） 环保税政策的制定要考虑不同地区的实

际情况， 应因地制宜完善落实环保税政策， 如扩

大京津冀地区的市场开放程度， 适当减免部分环

保税， 降低企业的绿色创新成本， 才能充分发挥

环保税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倒逼效应； 应给予中小

企业更多税收优惠和补贴， 对中小企业的管理人

员提供税务管理的培训， 通过税收筹划和税收优

惠等合理的避税方法来降低企业财务成本， 才能

充分调动中小企业绿色创新的积极性， 使本就资

源紧张的中小企业更有底气和动力进行绿色创新；
不仅要加强对非国有企业的环保宣传工作， 增强

非国有企业的环保意识， 提高非国有企业的绿色

创新动力， 同时也要加大对非国有企业政策优惠

力度， 放宽对非国有企业的融资限制， 以提升非

国有企业的绿色创新能力。
（３） 环保税政策的制定要考虑对不同类型的

绿色创新活动的影响， 不能搞一刀切， 不能对所

有的绿色创新活动都给予相同的补贴， 应细化创

新活动的分类， 对高质量绿色发明专利的创新活

动提供更多补贴， 才能解决企业寻求政府补贴的

逆向选择行为， 倒逼企业提升技术， 开展高质量

的绿色创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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